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  西  省 财  政 厅
关于征集2020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大数据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主管部门、财政局，杨凌示范区工业和商务局、大数据产业发展局、财政局，韩城市工信局、大数据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促进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拟组织开展2020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方向和领域
（一）新产业培育项目。围绕制造强省战略，主要支持现代化工、新材料、智能装备、节能环保装备、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平板显示、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大数据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两化融合及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健康养老产品等重点领域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项目。
（二）技术改造升级项目。一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围绕国家《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2019年版）》，主要支持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机械、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和食品、医药、纺织、轻工等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改造升级重点项目。二是智能制造项目。主要支持2019年省级认定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前期已征集）。三是绿色制造项目。主要支持工业行业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围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重点支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创建。四是工业强基项目。主要支持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工程化、产业化重大项目，以及先进试验检测类服务平台和信息服务类服务平台项目。五是安全产业项目。主要支持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公共安全等领域提供安全基础保障的安全产业技术改造项目。
（三）科技创新项目。围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主要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另行征集）、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优秀新产品开发等项目和省级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以上方向涉及苏陕协作及工业产业扶贫的项目向贫困地区给予倾斜，扶持项目重点支持对当地工业经济带动作用强，突出延伸产业链，解决贫困人口就业，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实现贫困人口脱贫为目的。对“民参军”企业项目、老工业基地项目和开展健康企业建设的单位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
二、支持方式
项目支持方式以奖补和贷款贴息为主（固定资产贷款予以贷款贴息）。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部分行业领域申报条件见附件）
1.申请单位必须是在陕西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承担申报项目的条件和能力，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诚信守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近三年内无违法记录，未发生安全、环保、质量事故。
2.项目须在陕西省行政区域内建设，且为已开工在建项目，项目总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投资完成20%以上，2019年12月以后竣工，纳入统计部门统计。项目资金来源明确，投资结构合理，技术、工艺水平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项目备案、土地、环评、规划等审批手续齐全。
4.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中省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申报。已承担过省级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项目的单位，项目未通过验收的，不得申报。
（二）申报资料（部分行业领域申报资料见附件）
1.项目简介（格式见附件2-2），字数在1000字以内。
2.项目汇总表（附件2-3）、项目申请表（附件2-4）、项目绩效目标表（附件2-5）、带动脱贫人员信息汇总表（附件2-6，贫困地区项目提供）。
3.资金申请报告（封面格式见附件2-1），内容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项目建设背景和必要性分析，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期限及地点，实施进度计划，总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项目建设风险分析及建设条件落实情况，项目产学研用情况，项目实施突破的关键技术和对行业的带动影响作用，项目投资完成及形象进度情况，项目建成后的绩效目标及预期经济、社会效益情况等。
4.附件资料。
（1）项目备案、土地、规划、环评等审批文件复印件。项目涉及新征土地的，须提供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市选址意见（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域的项目）；项目不涉及新征土地的，提供原有土地证、项目规划文件复印件。环保部门出具的项目环境评价批复意见或环保部门审批的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2）项目投资完成20%以上，并纳入投资统计的说明（加盖单位公章）。
（3）审计报告。专业机构出具的上年度审计报告和会计报表复印件（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
（4）申请单位“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银行入账单等相关手续复印件。
（6）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说明及相关附件（加盖单位公章）。
（7）申请单位对资金申请报告和附件资料真实性负责的承诺函（加盖单位公章）。
（8）涉及贫困地区的项目，还应提供带动脱贫人员信息汇总表（附件2-6），并由县级工信和扶贫（脱贫）部门加盖公章。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1.各市（区）工信主管部门负责会同大数据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对辖区内（含央企、省属企业）项目汇总推荐上报。上报材料包括：联合上报文件一式2份（省工信厅、省财政厅各1份），资金申请报告4本（按照项目申报方向和领域分类打包，报省工信厅）。韩城市申报文件及资金申请报告同时抄报所属市级工信局、财政局。
2.项目申报资料必须内容完整、项目真实、数据准确，如发现弄虚作假，将永久取消申报资格。资金申请报告纸质资料封面格式统一参照附件2-1，按照申报资料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胶印简装，书脊处标明“XX类项目-XX市-XX企业-XX项目”。
3.项目类别划分为：新产业培育项目、技术改造升级项目、科技创新项目三大类。每个申请单位只能申报一个类别的项目。
4.项目申报须在省财政厅“陕西省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填报地址是http://xmk.sf.gov.cn/，注册登录后，选择填报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县（区）、市工信主管部门（大数据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网上审查通过后，提交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网上没有提交的一律不予受理。
5.各市（区）工信主管部门、大数据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组织申报工作，认真核查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总投资、审批手续、绩效目标及其他资料，确保项目真实和正常实施，严格按照要求推荐上报，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逾期不予受理。
省工信厅联系电话：029-63915404    029-63916821
省财政厅联系电话：029-87623356
邮  箱： 896581088@qq.com
附件： 1.部分行业领域项目支持方向及有关要求
2-1资金申请报告封面格式
2-2项目简介格式
2-3项目汇总表
2-4项目申请表
2-5项目绩效目标表
2-6带动脱贫人员信息汇总表
3.大数据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表
4.两化融合项目绩效目标表
5-1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汇总表
5-2 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5-3优秀新产品开发项目汇总表
5-4 优秀新产品开发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6-1消费品工业“三品”工程对标示范企业申报表
6-2消费品工业“三品”工程对标示范企业实施方案
附件请在省工信厅网站规划投资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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